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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瑞丰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的公告 

 

 

 

因山东瑞丰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代

表 1/10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董事长周仕斌先生提议，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7 日

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的议案》。公司决定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

项，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于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基本情况 

2015年4月9日召开的山东瑞丰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2015年6月12日召开的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

“公司决定以7.54元的发行价格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198,938,992股，募集资

金不超过15亿元，全部投入商业保理业务，其中向周仕斌及一致行动人张琳、王

功军非公开发行84,138,992股，认购比例为42.29%（其中，周仕斌、张琳、王功

军分别认购的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74,496,558股、6,882,864股、2,759,570股），

向常州海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114,800,000股，认购比例为57.71%。

本次发行完成后，周仕斌及其一致行动人张琳、王功军合计将持有公司不超过

144,012,183股，占公司发行完成后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35.55%，仍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海富资本合计将持有公司不超过114,800,000股，占公司发行完成后总

股本的比例不超过28.34%。”以上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4月13日、2015年6月12

日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内容。 

2015年7月8日，因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修改<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等议案；2015年7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月24日，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并于2015

年8月6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52332 号）；2015年11

月1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52332号），并

于2015年12月1日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

的回复》；公司于2015年12月31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

意见通知书》（152332号），并于2016年1月18日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关于非公

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以上具体情况详见2015年7月8日、

2015年8月6日、2015年11月12日、2015年12月1日、2015年12月31日、2016年1

月18日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内容。 

二、公司终止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原因 

2015年，我国传统加工制造业受到经济低迷、市场疲软、产能过剩的严重影

响，而类金融行业发展迅速。公司自成立以来致力于加工助剂、ACR抗冲改性剂

和MBS抗冲改性剂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是这一行业的龙头企业之一。虽然公司近

年来产能与收入呈增长态势，业绩稳定，但受行业竞争加剧、下游PVC行业产能

过剩等因素，利润始终不能实现同步增长。在急需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的背景下，

公司调研发现商业保理业务是类金融业务，在我国刚刚起步阶段。为此，2015

年6月10日，公司投资5000万元在上海成立了瑞丰高财（上海）商业保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瑞丰保理”）。 

瑞丰保理自2015年4季度开始商业化运营，并组建了一支20多人的保理业务

金融团队，通过一个季度，瑞丰保理成功签订合同金额3.8亿元，实现收入约1270

万元，实现净利润约656万元，为公司2015年的业绩增长做出重要贡献。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暴漏出来很多问题与风险，如公司长期从事实体

经济，管理层缺乏金融业务管理和运营的经验，公司过度依赖个别业务人员、业

务人员流动性大以及保理业务自身风险等。进入2016年以来，以上问题明显显现

出来，一季度瑞丰保理业绩与去年相比大幅下滑，严重低于预期，未来业绩情况

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公司目前收入和利润规模较小，若未来拿巨资投入商业保理业务，一旦业绩

不及预期或者亏损，公司将难以把控，存在很大风险。 

综上原因，为了公司健康稳定发展，经审慎考虑，提议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事项。 

三、公司终止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审批程序 

（一）2016 年 3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做好撤回非公开发行股票申

请文件等有关后续工作。因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周仕斌、张琳回

避表决； 

（二）2016 年 3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 

（三）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虽

然公司推出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是在主营业务受到宏观经济低迷、业

绩增长乏力的背景下推出的，所募集资金投入的商业保理业务也是经过了多方论

证。 

然而，公司先期成立的商业保理公司经过近半年的运营发现存在诸多风险，

如公司由于长期从事实体经济，管理层缺乏金融业务管理和运营的经验，公司过

度依赖个别业务人员、业务人员流动性大以及保理业务自身风险等。商业保理公

司的业绩也低于预期，未来业绩也存在很大不确定性。有关部门也建议公司调整

发行额度，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认购对象在调整发行额度的问题上未达成

一致意见。我们认为在目前公司收入和利润规模较小的情况下，若未来拿巨资投

入商业保理业务，一旦业绩不及预期或者亏损，公司将难以把控，存在很大风险。 

公司本次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终止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事项也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有实质性的影响。关联董事在该项议

案的表决中已回避表决。综合以上因素，独立董事同意终止 2015 年度非公开发

行股票事项。鉴于该次审议议案属于公司重大事项，我们建议将该事项提交股东

大会审批。” 

（四）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13 日召开公司 2016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审议《关于终止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的议案》。 

四、后续安排 



未来公司将积极考察论证其它合作项目，继续做好上市公司的转型升级，坚

定不移的走内生增长与外延扩张的发展之路。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4、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山东瑞丰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3 月 28 日 

 




